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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矿区内的其余煤炭开发项目和一般煤炭
开发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新增生产能力120万吨/年以下的煤炭开发项目。煤炭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扩建项目。 

（一）新建项目是指在新开发井田内新设计建设的项目。 

（二）改扩建项目分为扩建项目、资源整合项目、变更开采方式项目。扩建项目是指现有合法煤矿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使得生产能力增加的项目；资源整合项目是指以现有合法煤矿为主体，对周边1处或多处生产、建设煤矿进行井田合并统一开发的项目；变更开采方式项目是指现有合法煤矿将开采方式由井工开采变更为露天开采或由露天开采变更为井工开采的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煤矿：……国家规划矿区内的其余煤炭开发项目和一般煤炭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02号）六、煤矿项目申请核准时，需提供产能置换方案，由项目核准机关按要求进行审核。关闭退出煤矿产能规模、关闭时间等情况由关闭退出煤矿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委、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进行公告，原则上应在新建煤矿开（复)工前关闭到位，最迟在新建煤矿投产前关闭到位。置换产能达不到规定比例要求的，企业可通过股权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取得关闭退出煤矿产能指标，或支付一定费用由地方政府协调取得关闭退出煤矿产能指标。

（五）《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煤炭资源；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

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及项目概况、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及行业准入分析、产能置换承诺确认函或产能置换方案批复、项目建设条件、项目主要方案、安全生产、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节能方案、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采煤影响区居民安置、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经济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风险分析、项目招标、主要结论及建议等。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image: image2.png]{ 1
FEFHAL TS AREEENHE,
BHTET+ EHIFHE o

MEPAEE
B, FTER.

FNEE, FH

FNE , BB

SN
HEEER
2, ATER.

EEERSTE N

BIREMR

BB RIEFR

WEEL, EREEE

AEEHBIE
N1
iE BEFE
EN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变性燃料乙醇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变性燃料乙醇项目核准。变性燃料乙醇是指以淀粉质、糖质、纤维素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脱水后制得并添加变性剂使其变性的燃料乙醇。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变性燃料乙醇：由省级政府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及项目概况，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析，资源综合利用分析，节能方案分析，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分析，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经济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等。
	否
	3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3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3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3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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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火电站（含自备电站）项目核准（其中燃煤燃气火电项目
应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家规划内新建、扩建的燃煤燃气火电站项目核准。

国家规划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制定的电力发展规划，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依据总量控制原则明确内蒙古自治区可新规划布局的火电建设规模。燃气火电站指以常规天然气作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设施。燃煤火电站指以煤炭为燃料、主要生产电能的发电设施。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火电站（含自备电站）：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中燃煤燃气火电项目应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在项目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项目已通过中介服务机构评估论证，确保项目建设必要性、建设规模与技术方案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基础上，按照申请材料目录提供齐全即可申报。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国家能源局关于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加强煤电规划管理有关要求：项目核准前业主单位要取得集团公司董事会承诺支持项目按期核准建设的书面意见，不得将取得核准文件作为企业内部投资决策的前提条件。

（五）《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符合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及节地节能节水有关要求；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1、项目纳规文件；

2、申请报告内容和深度需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通知》（发改投资〔2017〕684号）要求；

3、中介服务机构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论证意见；

4、集团公司董事会承诺支持项目按期核准建设的书面意见。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
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已纳入国家规划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核准。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内政发〔2017〕65号）：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他自治区境内跨盟市项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自治区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地点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规划；符合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有关要求；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及项目概况、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及准入分析、项目建设条件、项目主要方案、安全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经济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风险分析、项目招标、主要结论及建议等。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热电站（含自备电站）项目核准（其中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
由省级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国家规划内新建、扩建的热电站项目核准。

国家规划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制定的电力发展规划，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依据总量控制原则明确内蒙古自治区可新规划布局的火电建设规模。适用的燃煤热电站仅指以煤炭为燃料、具有“热电联产”特点的抽凝式燃煤发电设施。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热电站（含自备电站）：由地方政府核准，其中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由省级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在项目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项目已通过中介服务机构评估论证，确保项目建设必要性、建设规模与技术方案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行业标准要求基础上，按照申请材料目录提供齐全即可申报。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国家能源局关于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加强煤电规划管理有关要求：项目核准前业主单位要取得集团公司董事会承诺支持项目按期核准建设的书面意见，不得将取得核准文件作为企业内部投资决策的前提条件。

（五）《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符合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及节地节能节水有关要求；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1、项目纳规文件；

2、申请报告内容和深度需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通知》（发改投资〔2017〕684号）要求；

3、中介服务机构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论证意见；

4、集团公司董事会承诺支持项目按期核准建设的书面意见。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除新建（含异地扩建）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即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指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及行业管理部门依法核准新建的，包含液化天然气码头、储罐及配套工程，可依法进口及接卸储运液化天然气的设施。除新建（含异地扩建）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是指在上述依法核准新建项目的港区，扩建码头、储罐或配套设施（含不同主体同港区扩建）的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新建（含异地扩建）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建接收储运能力300万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石油天然气规划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国能发油气〔2019〕11号）第十三条 石油天然气规划重大项目涵盖跨境、跨省（区、市）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进口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及地下储气库等。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按照集约布局、适度超前的原则，纳入石油天然气规划的LNG接收站项目应符合天然气稳定供应需要和储气能力建设相关规划及方案；符合全国沿海LNG码头布局方案、项目所在地的港口规划及岸线使用要求；严格生态红线管控要求，严格管控项目围填海；同步规划外输管道，确保与天然气主干管道的连通。

（五）《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

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项目单位情况；拟建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项目资源利用情况分析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项目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分析。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国家抽水蓄能规划内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核准。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抽水蓄能电站：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五）《国务院关于修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9号）第十条：……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规划，按照审批权限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由项目法人或者项目主管部门报项目审批或者核准部门，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一并审批或者核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抽水蓄能资源；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

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及项目概况、资源条件分析、发电设备选型分析、项目经济性分析、项目建设方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经济性分析、社会影响分析、主要结论等。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由政府移民办提交的审批文件。（涉及移民安置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是
	5份

	5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核准（由省级政府

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
一、适用范围

新建炼油项目是指新建以原油、凝析油、重油、渣油、燃料油等油品为主要原料，生产汽油及馏分、柴油及馏分、煤油及馏分、石脑油、润滑油、石油腊、沥青，以及笨、甲苯等石油化工原料的项目。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是指改变现有一次加工能力，扩大单套常减压装置规模的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炼油：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禁止建设。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3〕1364号）2. 新建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应纳入经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实行产能减量置换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环保满足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A级指标要求。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目录》，新建炼厂的常减压装置规模不得低于1000万吨/年。

（五）《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

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项目单位情况；拟建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项目资源利用情况分析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项目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分析。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氢气（绿氢）管道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绿氢管道项目核准。绿氢管道是指输送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造的氢产品的管道。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输气管网（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内政办发〔2024〕24号）三、加快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氢气输送管道建设项目全部纳入自治区规划布局，由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参照输气管网项目进行管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报单位及项目概况，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析，资源综合利用分析，节能方案分析，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分析，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经济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等。
	否
	3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3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3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3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500千伏以下直流项目和500千伏以下交流项目核准

（省级权限）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已纳入国家或自治区规划，在自治区境内跨盟市的±500千伏以下直流项目和500千伏以下交流项目核准。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内政发〔2017〕65号）：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他自治区境内跨盟市项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自治区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六、办理地点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规划；符合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有关要求；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

受理
	材料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及项目概况、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及准入分析、项目建设条件、项目主要方案、安全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经济影响分析、社会影响分析、风险分析、项目招标、主要结论及建议等。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在非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项目，以及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
50万千瓦以下水电站项目核准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在非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项目，以及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以下水电站项目核准。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二、能源 水电站：在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单站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1万人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三、受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受理条件

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规划，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九条：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核准所需材料：1、项目申请报告；2、选址意见书；3、用地（海）预审意见；4、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5、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

（三）《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函〔2024〕709号）一、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 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合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13年3月1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广电总局、民航局令第23号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第八条：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是否予以审批、核准的意见。
（五）《国务院关于修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9号）第十条：……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规划，按照审批权限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由项目法人或者项目主管部门报项目审批或者核准部门，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一并审批或者核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项目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水电站资源；对重大公共利益无不利影响；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受理标准
	是否可容缺受理
	材料

数量

	1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及项目概况、资源条件分析、发电设备选型分析、项目经济性分析、项目建设方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经济性分析、社会影响分析、主要结论等。
	否
	5份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如涉及新增用地，须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须提供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否
	5份

	3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须提供党委政法委出具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
	是
	5份

	4
	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由政府移民办提交的审批文件。（涉及移民安置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是
	5份

	5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及经审计的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国有资产出资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并购项目申请报告还应包括并购方情况、并购安排、融资方案和被并购方情况、被并购后经营方式、范围和股权结构、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
	如涉及外商投资项目时须提供。
	是
	5份

	备注：1.纸质版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再制成PDF格式文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PDF格式材料，并线下送达纸质版材料。2.申请容缺受理的，应按要求提供容缺受理承诺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九、办理流程


十、承诺办结时限
15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委托评估时间除外）

十一、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

特殊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核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内容和要素。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包括符合容缺受理要求），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后，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否

	审查
	6个工作日
	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等要求，通过审查；不符合的，不予通过审查。
	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与评审服务：除项目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决定
	5个工作日
	是否符合核准条件。
	项目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核准决定的文件；项目不符合核准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否

	办结
	1个工作日
	按照法定形式送达。
	窗口领取、线上送达、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否


十二、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三、结果送达
项目核准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也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下载。

十四、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改建一次炼油项目（不改变现有一次加工能力及单套常减压装置规模）和扩建、改建具有原油二次加工能力的项目备案

一、适用范围

改建一次炼油项目是指不改变现有一次加工能力及单套常减压装置规模的项目。

具有原油二次加工能力项目是指不建设常减压装置，但以重质油或石脑油为原料，并拟建设一套及以上重质油或石脑油转化类炼油装置的（乙烯、PX生产装置外）项目。其中，重质油包括燃料油、渣油、蜡油、稀释沥青等掺油沥青、催化油浆等，不包括废弃油脂、秸秆等生物质原料。重质油转化类炼油装置主要包括采用加氢裂化、催化裂化（裂解）、焦化、渣油加氢、渣油减粘、溶剂脱沥青等工艺的装置。石脑油转化类炼油装置主要包括采用催化重整工艺的装置。扩建、改建具有原油二次加工能力的项目是指对上述项目进行扩建、改建的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第一款：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炼油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25〕883号）二、改建一次炼油项目（不改变现有一次加工能力及单套常减压装置规模）和扩建、改建具有原油二次加工能力的项目，原则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炼油项目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备案。

三、备案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四、备案条件

备案信息完整、符合产业政策。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下列信息告知备案机关：（一）企业基本情况；（二）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三）项目总投资额；（四）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

企业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备案机关收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企业告知的信息不齐全的，备案机关应当指导企业补正。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268号）附件2 项目备案所需材料：项目备案信息登记表。
六、办理方式

（一）线上办理

1.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址：https://fgw.nmg.gov.cn/tzxm?isYjs=0&record=istrue
2.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nmg.gov.cn 
（二）线下材料送达
送达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6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12楼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
送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送达方式：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申请材料

企业投资备案信息表。
八、办理流程








 
九、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十、办理流程环节

	环节
	办理时限
	标准
	办理结果
	是否存在特殊环节

	收件
	1个工作日
	备案信息是否完整。
	1、申请人的备案信息完整的，予以通过；

2、申请人的备案信息不完整的，告知补正相关材料。
	否

	备案
	
	备案信息是否完整、是否符合产业政策。
	申请人的备案信息完整、符合产业政策的，予以备案。
	否


十一、办理进程查询
事项办理进展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也可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或到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场咨询。

十二、结果送达
项目备案结果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告知，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行打印或由备案机关出具书面备案告知书。

十三、结果公开
事项办理结果信息在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门户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涉密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除外）

申请人告知备案信息





收件核对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告知纠正。





 备案信息完整





备案信息不完整的，告知补正。





补正后，备案信息仍不完整，退回。





补正后，备案信息完整。





备案








